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须知

一、时间
申请考核的实习人员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于2025年12月25日（周四）到市律师协会一楼107室秘书处办公室签到、抽签。逾期不候。
二、面试基本流程

1.签到；

2.抽签决定面试顺序号；

3.候考室候考；

4.按顺序号到指定考场回答问题；

5.休息室等待宣布成绩。

三、面试基本内容及要求

1.考核内容：

（1）考察言语表达能力、举止仪表、礼仪情况；

（2）考察执业纪律、职业道德；

（3）考察法律专业知识、业务操作掌握情况。

2.用10分钟时间回答完5个命题后，每名考官现场提问1至2个问题。

回答5个命题时，思考时间和答题时间自主把握，可在草稿纸上书写提纲。最后1分钟时计时员会提醒考生“离结束还有一分钟”，时间到停止答题。所有问题回答结束后考生要报告“答题完毕”。

3.面试实行100分制评分标准，分数达到或超过70分为合格。不合格者可再申请一次补考。

四、面试纪律

1.参加面试人员应着正装；

2.务必于规定时间到达面试地点，逾期不候；

3.手机等通讯工具请于签到时主动交给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；

4.严禁泄露试题，一经发现视为作弊处理，取消双方考试成绩，给予警告处分。作弊两次及以上的，市律协责令其停止实习，收缴实习证，且二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习，并对其指导律师提出书面批评；

5.爱护公共财物及卫生，禁止吸烟、大声喧哗;

6.严禁在试题上写字或做标记;

7.答题结束离开考场时，试题、列提纲的草稿纸、笔等均不得带出考场。

